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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是中华文化之表征，也是中华精神之凝结。从周代起，中华

德育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已趋于成熟。不过，作为今天完整意义上使用

的“德育”概念，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在古代，汉语中没有与今

天所用“德育”概念完全对应的语词。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使用像“教

化”“、教育”“、德教 “、德化”“、文化”“、开化”“、陶冶”“、陶育”以及

“教”“、齐之以礼”“、化民成俗”“、化性”等等来表达与“德育”相近似

的意涵。如“：政令教化，刑下如影（”《荀子 臣道 “；得天下英才而

教育之（”《孟子 尽心上 “；吏之治大抵尚威罚，严期会⋯⋯又安暇

《河南先生文集先之以教育，渐之于德义者乎 岳州学记》） 为政

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

孟子 离娄上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

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韩非子 难一 凡武之兴，为不

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说苑。指武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补亡诗 由仪 “；夫建极开化，树声贻则，典防之兴，由来尚矣”

（《宋书。顾恺之传》）“；刚毅强固，足以威暴矫邪；正身体化，足以陶

冶世心 《蔡中郎集 文范》）“；陶育圣化，致名英伟（”《三国志 吴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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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恪传》）。近代“德育书 ”最早语源可能出现于本世纪初三、四

年，但有关“德育”确切出处尚未查阅到，难于最后确定。不过，王国维

年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了以德育作为教育于 重

点，体、智、德、美四育并重的主张，强调教育之目标在培养“完全之人

物”。同年，《东方杂志》发表《论女学宜注重德育》一文提出，女学之宗

旨不外乎智育、体育、德育三大端，尤以德育最宜注重。因此“，德育”

概念之使用，在本世纪初已经成熟。

德育之定义，难于精确化。狭义上，是指培养服从社会准则的品

德习惯；而广义方面，大概即如蔡元培 年所说的陶铸文明之人

格。更确切地说，即利用各种教育手段和方法，培养和完善文明之品

性。本书从广义上探讨德育之思想与实践。

为了完整把握中国德育的特点和性质，首先应该深入分析中国

文化的结构特征及其精神意蕴。本书将用两章的篇幅从制度文化基

础和精神文化背景进行考察，其中也交织着基本哲学思维和价值观

的初步分析，以求从宏观方面揭示德育之地位及其方法论原则。

从政治制度与社会基本组织结构的层面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

中伴随文明成熟而确立的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特征十分显著。通过

对这一制度层面的文化形态的把握，可以深入理解社会制度的维系、

组织形式的管理等等对于社会伦理秩序的必然要求，也可以看到它

们对于人之价值的基本规定，即培养出相应的美德以认同这些伦理

秩序。同时，这种基于强制和自愿结合的人治原则，对管理者、统治者

也同样提出较高的品德要求，唯其如此，才能在社会普遍的品德要求

中，产生一种下对上的绝对忠诚。正是基于政治管理与人治方法的统

一，在政治功能的发挥和日常生活中即表现出对于道德亲和力的莫



第 3 页

大推崇。而道德亲和力又来源于相同或相近的品德和伦理教养基础。

显然，必须通过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才能奠定这一基础。道德基础

就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深厚基础，构造这一基础成了自觉的文化活动

的首要目标。在这种社会政治组织结构的大背景下，德育当然高于智

育及其他一切教育。它既适宜于作为以美德感化民众的统治理想，也

被视为一种注重心理情感审美以及和平而非暴力的人道的文化活动

形式。

从价值的层面来考察，与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结构对社会个体

的要求相对应，人自身也有实现其道德自觉的内在要求。传统价值观

基于对人性的考察，认为人的价值就是道德伦理的价值，而生命的本

质就在于道德的实现。在道德价值、艺术审美的价值和知识的价值之

间，是以道德为中心的。可见，在价值层面上，对道德的追求带有终极

性的色彩。道德是绝对重要的，甚于生命。从这样的价值观衍生而来

的德育观，必然把德育看作人性实现的唯一途径。在德育过程中，具

有个人信念性质的道德品性推广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摆脱

了自我的狭隘性，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理想规范。

近现代以价值观的变革为先导，同时进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

结构的变革。近现代在继承传统的以德性为人的价值基础和理想主

义精神气质的同时，确立了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的价值观；并且经由科

学教育体制的确立，德育成为四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获得了历史的

发展。

如上所述，文明成熟的标志反映在文化价值观念上是强调道德

教化。儒家是教化基础理论的奠基学派。儒家认为，文化活动尤其是

德化活动使人区别于禽兽，它才真正体现人的本质（《孟子 滕文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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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先秦的许多学派也都强

调了道德教化的人文价值。正是以教化为价值实现手段的信念支撑

了代代儒者积极的文化教育活动。近现代同样将启蒙与教育作为文

化进步的源泉。但这一时期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是，教育家认为在专制

制度和等级伦理秩序的支配下，人们不能获得人格尊严和自主的义

务责任感，德育是片面的上者强制下者的工具，不具有真正作为社会

富于人道的和谐和实现人生（幸福）积极手段的意义。同时，女性如果

不能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和人格独立，真正的德育是不可能的。

本书用两章的篇幅简略描绘了中国德育发展的历程，侧重分析

了德育思潮的演变和主要教育家具有特色的德育思想。近现代部分

增加了对传统批判继承性特征的分析。在这两章中还分析了德育思

潮与教育家个人德育思想或学派德育观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基于德

育历史的考察，揭示了中华民族积极追求精神文化实现的整体特征

和理想主义精神气质。

本书其余六章先后考察了德育的内容，德育的手段与途径（条

件），自我修养，德育方法，系统化教育环境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和社会教育构成的整体教育环境中的德育，以及胎教、蒙教和青少年

教育。

首先，在德育内容方面，针对传统德育所贯穿的伦理原则和品德

内容进行分析，重点揭示品德规定对伦理原则的依赖性，以及因伦理

原则之间暗含的内在冲突导致了道德选择的困难。其次，分析传统教

育家利用德育外在手段进行品德修养诱导的特点，指出这些手段与

道德义务性教育之间的冲突。再次，叙述作为德性养育方法的核心自

我修养之种种原理，强调自我修养中的义务性以及境界追求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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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价值。在德育方法方面，突出了德育中辩证方法的运用特点，高

度肯定了德性养育方法的思想成就。此外，分析了自古以来注重人生

受教育和自我修养相结合的一贯性持续性思想，揭示了针对主要德

育对象，尤其是针对人生不同阶段中个性、心理、情感、精神面貌和知

识结构、智力水平、生活方式等特点进行教育的具体特征。最后，分析

了自古以来重视道德环境和不同教育体系中德育系统化展开的互补

原理，同时介绍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体系中德育的特点

以及思想、实践的具体形态，深化论证德育系统化方法的认识特征。

在叙述分析过程中，重点突出在：一，揭示不同学派之间方法的

差异性和互补性；二，叙述总结了中华德育思想的主要成果，同时解

释了德育思想中的内在矛盾以及其中存在（尤其是古代）的糟粕；三，

通过比较古代和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德育的得失，倾向性地揭示了

近现代教育家在认识到传统德育中的不足之后所作出的变革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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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德育的制度基础与

人性论基础

本章首先考察德育的社会政治制度基础和人性论基础，并在此

背景下来理解传统文化的伦理性特征，分析德育的地位和德育观的

整体背景。

传统文化的特征可以由两个方面来把握：其一，宗法制度的生成

及其决定政治运作过程中礼治、德治的根本作用，促成了伦理政治一

体化的形态。此形态既是制度上的，也是思想观念上的；并且由于二

者的结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制度层面与思想层面上，它表现为

三个相互联结的部分。一，制度形态的君主制、分封制、门阀制、宗法

制，与伦理性的君主一圣人观、宗法伦理、德法合一的管理方法、任官

用人的贤能要素以及社会基本组织体如乡社、村里的伦理规约等等

密不可分，从而发挥出制度的完整力量。二，思想上对于大同社会的

设想追求以及为政以德观念，使意识形态的客观作用和士大夫的知

识、文化传播功能所欲达成的主观目标相统一。三，经由制度的实践，

特别由于汉代开始的选贤任能的开展，其影响深入民间生活。其二，

人的道德性论证。人的道德实现具有终极的价值意义，但它必须通过

道德教化来完成。这样，具有严格尊卑等差秩序的礼的制度，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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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有效的理想文化形态，它符合整体和谐及尽善尽美的价值理想，

并体现了人性的提升和发展的要求。

由此，可见这一文化结构所表征的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这就是

绝对完美性的理想的设定及其对于这一理想的实践性格。这种理想

主义精神气质蕴含着积极与消极的二重性。就前者而言，传统文化自

觉努力的目标在于高尚性与完美性的结合，即以制度的大同理想和

人性的至善为绝对价值，要求文质相表里，具有诗的境界；在方法上

反对暴力专制的存在和停滞于人性的弱点，因而提倡制礼作乐、道德

自觉以及礼教的规范、诗与乐的熏陶和道德行为的感化。就后者而

论，由于它绝对化地提升了人的道德性，忽视了价值的丰富内涵，尤

其是当其以伦理性高于生命价值时，体现了伦理道德至上主义的特

征。

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实践是与注重现实生活相一致的。

它包含着两个环节。一方面，它将现实生活的文化现象道德化、理想

化。学而优则仕，仕的意义被赋予（辅佐君王）平治天下（忠、爱）或扬

名后世、以显父母（孝、爱），从而使权力的追求和功利的享受洋溢着

道德性的色彩。另一方面，它又对于世俗的权力追求和功利享受的态

度加以批判和约束，使之向理想的崇高性方向提升。

在这种文化结构和文化发展的自觉中，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

就具有核心的地位。政治运作是在制礼作乐和刑法保证的制度下

完成的，它主要通过君王的道德人格的感召力即教育力量以及各

级官吏的移风易俗即社会教育来实现。基层社会通过家教以及乡

社内部的道德互励而维持，每一个人通过自我教育以及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来成就道德性 对于秩序伦理的认同和内

化而实现人性理想。这样，社会理想、人性都经由德育而与普遍价

值相一致。

近现代对传统将人视为社会等级秩序工具的制度基础和人性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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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批判，及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制度和人性理论，对德育思想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新的德育目标基于人的尊严和实现目的，德育变

得更有效、更具合理性。

第一节　　社会政治制度的考察

一、宗法制度与血缘关系

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自殷商萌发演进而成熟于西周。这是汉民

族文化成熟的基本标志。自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产生、成熟以来，它

在古代中国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组织、伦理关系、道德教育等方面产

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宗法制度是一宗族金字塔结构，由大宗统领小宗，由小宗统领家

庭。而血缘是联结宗法结构的纽带。易言之，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

宗 虽然在宗法关系的具体表现中，或特别显出尊尊，或特别显出亲

亲，但亲亲与尊尊实互为表里、互补为用。例如，《汉书 宣帝纪》“：元

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秋七月，霍光奏议曰：‘礼，人道亲亲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

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

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奏可。”褚少孙所补

的《史记 梁孝王世家》中也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

《白虎通 宗族》云“：宗者何谓也？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

之所尊也。”由此可见，宗法结构中的“宗”表“尊尊”。此宗与尊相通之

义，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原始的神命与祖先合一的宗教信仰，继承传

统之知识和美德观念；其二，由血缘关系决定的财产权的归属，并由

此确立政治、社会地位的权威，这两个方面是随着父系制度的发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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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演进、相互影响而起作用的。父系宗族制度的成熟，即是如上两个

方面统一的结果。从历史进程来看，它无疑完成于西周。其标志不仅

在于西周时期宗法制度的完善，还在于王国维先生所言的，周公通过

制礼作乐，一道德于上下，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团

体。由此而形成经济、政治、社会权威与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统一的

体系。

血缘与权威的互补，自是宗法制度的力量源泉。但应该指出的

是，二者之中仍然具有轻重之分。通过对“孝”这一观念内涵的考察，

可以了然“：尊尊”为重，而“亲亲”为轻。西周时期“孝”德之义，十分明

显地突出了权威之尊的重要性。孝之德在继祖尊先，虽起于亲亲之统

系，而目标在敬宗而立威权。《礼记 大传》说“：自仁率亲，等而上之

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

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

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其统序继尊之意很明

确。此外，《左传》、《论语》中都突出地以君臣关系先于父子，而《论

语》中仍然保留着尊尊在宗法联系中的优先观念“：宗族称孝焉，乡党

称弟焉。（”《子路 正因为孝悌深蕴尊尊之理，所以能为至德，能够通

过孝亲而忠君。

当然，二者之关系是不可分离的。由尊尊与亲亲的统一，构成完

整的宗法关系。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血缘之亲

的纽带与尊尊的权威秩序之间的统一，确立了君臣、父子、兄弟、夫

妇、长幼五伦。而作为家长之君子，乃是和谐关系的要素。儒家的道

德教育也是针对这种具有关键身分地位的君子而展开的。其本在身，

其要义正如《礼记 大学》所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

教而能教人者无之”，而能教在其家的关键在身正。宗族中，尊者长者

具有绝对的道德上的优势，他的地位是绝对权威的，宗族成员必须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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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从，只有这样，才能够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形成宗族认同感，

从而使宗族在社会上得到稳固的地位。这样一来，对于宗族首领本人

道德至上的规定，便成了宗法制度本身题中应有之义了。与此同时，

作为宗族首长的社会责任也被规定着：“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

大传》）只有“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孙，亲亲也。 《礼记 ”，才有

可能使得自己尊长的地位得以维持，形成宗族内部的伦理结构，明确

各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宗法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而二者的合一则构成等级专

制制度，并形成决定伦理规范的社会政治力量和权威。政治经济权威

决定等级伦理秩序，而等级伦理秩序强制着身分性的品德内容。当

然，这种权威的力量来自家族的稳固与教育家族成员忠诚于政治伦

理权威。

二、教化之必要性

如上所述，由宗法制度决定的政治一伦理一体化结构，乃经由礼

的设定而决定德行。德行之本是孝悌。在传统的社会关系中，尊卑是最

根本的社会关系，也是礼的核心“：有贵贱焉，有亲疏焉，有长幼焉。朝

廷之礼，所以明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家庙之

礼，亲不让疏，所以明有亲也。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德。（”《白虎通义

礼乐》）既然亲疏亚于尊卑，则孝之政治一伦理秩序的意义高于心

理一情感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孝之德首先不是自觉的血缘认同的提

倡和心理情感的依托之义，而是强制之秩序要求。周公以“不孝不友”

为“刑兹无赦”的重罪，典型地体现了刑罚保证秩序、秩序强制品德的

文化基本结构特征。周公倡有德和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就是

①参阅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 页年版，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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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这种社会关系之绝对性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人文教化活动。

从礼具有经国意义的观念中，也可以清楚秩序决定品德的特征：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

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

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

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 昭公二十六年《左传 但这种秩序的规。

定，并不能自然完善秩序本身，而需要通过上施下效的努力来实现。

君王是尊之至，故必为先，榜样天下“：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

欲陈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天子临辟雍，亲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

谒者奉几杖，授安车輭轮，供绥执授，兄事五更，宠接礼交，加客谦敬，

乡射》）此即身正而后正天下顺貌也。 《白虎通义 。然正天下，并非

仅为理想化的以至善人格感人，还必须以通过政治活动体现教化的

手段配合而加以实现。

安民是为政本，也是教化的基础。安民即是仁民爱民，具体体现

是富民与教化并重而去刑罚之施。富民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为了稳定

民心，使之自觉遵守社会秩序，不犯上作乱。王符说，民贫则背善，富

民而后教之。明君行德化，即为务本。颜元也认为，有恒产之后“，游

顽有归，而土爱心臧，不安本分者无之，为乞丐者无之，以富凌贫者无

之。学校未兴，已养而兼教矣。休哉，荡荡乎！故吾谓教以济养，养以

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 《存治篇》）。富民指使民有恒产，它和教

化都是手段，是政治一伦理秩序和人的道德价值实现的手段。

兼具士和大夫双重身分的百官是体现君王教化的实践者，他们

的行为具有影响风化的根本意义。百官之正，是正天下的核心环节。

王符说，遇良吏，则皆怀忠信而履仁厚；遭恶吏，则皆怀奸邪而行浅

薄。因此，王者用人，必须体现教化的宗旨。顾炎武认为，有国者登崇

重厚之臣，抑退轻浮之士，是移风易俗之大要。因为王者选拔孝悌有

德行之人而使之富且贵，天下人求富求贵者必然仿效，仿效即在正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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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同时，百官之治天下县邑，关键在任者以身实践而感化民众，以

及推行社会教育、改良不善之风俗。故百官实为王者力量的延伸，任

官用人必从教化来考量。

学校是选贤任能的途径，也是直接教化万民的途径，其重要性自

学记》中说“：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建国君民，是十分突出。《礼记 ”

教学为先”。学出于天子教化的自觉，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天子

王命之教，然后为学。（”《礼记 制》）

在儒家学者看来，养（尊）贤和敬老必须制度化，才能体现出完整

的政教理想，如董仲舒所说“：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

董仲舒传》）又如 保傅》等追溯西周设五学、兴（《汉书 《大戴礼记

教化“：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如思相及矣。帝入南学，

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如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

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

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

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尽管大多理想家都以德才兼备为目标，但

由于政治力量的主体是道德力量，因此，兴学校以德育为重的观念是

普遍的。在理学家那里，这种倾向更加突出。如程颢于熙宁元年上疏

曰“：臣谓，既一以道德仁义，教养之人专以行实材学升进，去其声律

小碎、糊名誊录一切无义理之弊，不数年间，学者靡然丕变矣。岂惟得

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 《二程集 请修学尊师

儒取士札子》）

由于家为治本，是完善整体教化的基本力量，因此，必须通过学

校教育而推动家教和社会教育。康熙三十九年（ 年）颁布于直省

学校的《圣谕十六条》体现了这一整体思路“：一、敦孝弟以重人伦；

一、笃宗族以昭雍睦；一、和乡党以息争讼；一、重农桑以足衣食；一、

尚节俭以惜财用；一、隆学校以端士习；一、黜异端以崇正学；一、讲法

律以儆愚顽；一、明礼让以厚风俗；一、务本业以定民志；一、训子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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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非为；一、息诬告以全良善；一、戒窝逃以免株连；一、完钱粮以省催

科；一、联保甲以 《清文献通考弭盗贼；一、解仇忿以重身命。 学校

考七》）这样，教化的可行之基础又回到了宗法制度。因此，完善宗法

制度便成为王者制礼作乐、教化万民的具体内容之一。

如上所述，宗法制度及其以之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提出了以礼为

政治一伦理一体化社会关系的核心，它决定了通过教化使人克己复

礼而致上下和谐、尊卑有序、雍睦安宁的政治现实化方向和以礼行政

的基本信念。而由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即政治 伦理关系在礼的构成中

是纵向与横向的交叠，教化也必须多系统，才能臻至完善。

然而，由于对社会和谐与政治权威的绝对肯定与亲亲伦理本位

的冲突，在先秦就曾造成教化所遵奉的伦理原则的严重不一致和行

为选择的困难，其后也使伦理选择悲剧化。加之宗法制度在秦汉时

期开始走向与君主专制制度结合，并使尊尊进一步突出，尊尊伦理

高于亲亲之义，政治伦理与自然伦理的冲突也由此而激化，而且与

儒家的道德教化之普遍性主张中所强调的对于君权进行道德制约的

初衷相违背。同时，由于教化是为政治服务，而社会生活中也尊齿

重爵、爵高于齿，如是，天子至尊而民众至卑，儒家爱民的道德依

据服从于伦理秩序，这就使儒者在忠君爱民的冲突中或者无所适从，

或者只能辨轻重而丢弃爱民的大义。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将在后

面进一步展开。

第二节　　作为哲学基础的人性论

一、人的道德性论证

在历代儒家学者那里，人性的本质是道德性。道德性成为人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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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本性或人的潜在素质。它决定了人在万物中的优越地位。基于人

本的立场，传统价值观确立了道德价值的至上地位。在思想家那里，

人与动物的区分和人与天的内在关系，是通过先天的道德性复归和

后天的道德性的培育而显现出来的。

（一）人道

人与禽兽的区别，即在人之有道德性或人伦自觉。如孟子所说，

无“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者，非人也；再

如荀子所说，人伦自觉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为之，人也；舍之，禽兽

也 《荀子 劝学 。人与禽兽的区别固然是常识所认同的，但学者

所关心的道德哲学问题却超越了常识的意义，他们是从人性、文明史

观以及价值观来作出论证的。这里包含三个层次的论据。其一，指证

了人与禽兽的区别是道德与智慧这两个本质性因素，人的先天性已

高于禽兽，出乎万物而最灵。如李翱说“：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

异于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乎哉 （《复性书》下）人在本性上当

然不应该也不愿意倒退。人如果不按照潜在的高于动物的性质发展，

就会因争斗而毁灭，因而道德性的发挥是必然的选择。其二，论证了

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正在于前者发挥了道德性或其潜能而有人

伦，它体现了文明成就，主要是圣人制礼作乐、教化万民而带来的成

果。其三，人的价值目标是通过克服人自身的自然欲望即禽兽本性来

达到在和谐中实现优越性。既然人的优越性是由道德决定的，那么，

道德的高尚和人伦之和美便是价值的终极目标。这样，无疑可以确

认，道德性是人道的本质。

（二）天道

天道，从西周时代开始成为宗教与道德双重权威以后，它逐渐成

为道德性的命令和境界。人必须通过实现自身的道德性才能超越人

自身。从天道能够审视人之道德性的存在和实现道德性的必然性。它

的论证也包含不同的层面 其一，从本体论来说，人来自理（道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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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较完美结合，理在气先，且在人的生成中起决定的作用。由此而观，

性即天道（理一道德）。理学家的解释代表了这种本体论的证明（设

定）。其二，从宗教意识出发，天之道体现为道德意志。一方面，天志

通过扬善惩恶而体现为善恶因果报应，成为对人的道德监督力量；另

一方面，天通过灾祸警戒不德的行为，天人具有道德上的感应关系。

其三，从文化行为的传统来看，道德行为之善能够决定政治生活之良

好命运，具有参配天地之价值；而人格修养之至高境界则是与天一样

的神秘境界。正如《中庸》所谓“：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

极于天。”易言之，天性与人性是相通的。孟子所谓尽心能够知性而知

天，其意即此。

虽然传统的天并非在每一位思想家那里都赋有崇高性，但崇高

性的信念是很普遍的。天道是人的道德性根源，也是人道的境界理

想。由天可以确定人的道德本质。

（三）几种人性论

关于性无善恶论。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之说，王安石和

胡宏等取其义。尽管孔子并没有明确提出性无善恶之义，但他认

为道德之善恶主要根据后天行为之表现，因此，后天的修养是决

定圣人与凡人、君子和小人不同道德人格的关键。不过，孔子提出

的“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主张，因为其中“智”“、愚”具有道德意味，

所以也含有道德潜在性观念。它在后代往往被视为主张人性有圣

凡的先天区别，即先天道德性说。王安石认为上智、下愚不是先天

的考察，而是根据每个人后天修养的结果才能加以判断的。同时，

他和后来的胡宏都认为，“性”没有善恶的状态，不能以道德性视

之。不过，他们都认为，人性中的潜在素质具有发展道德修养自觉

的能力。

关于性善论。孟子是主张“性善”论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他指出

“人无有不善”，具体地说，就是人先天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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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仁、义、礼、智”这些道德本性。他认为这

些“善性”是先天就具有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

人人都有先验的“良知”“、良能”，能也。（”《孟子 告子下 够辨别是

非善恶。尽管他认为人的先天道德性不是完满的，需要加以扩充；但

很显然，人“性”在孟子那里就是指道德性。孟子的性善论对理学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性恶论。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即是性，它

的存在自身具有破坏社会秩序和引起冲突的效果，因此具有道德判

断意义。而从道德上判断，它是与社会政治和伦理秩序相违背的，因

而是恶的。但通过后天的努力，人能够化性起伪。他认为人之先天之

能可以认识到道德价值而改化其自然之性。由此而言，人仍具有先天

追求道德价值的能力。这是一种引申的结论，否则，其理论必自相

矛盾。

关于性三品说。许多学者认为性三品说是董仲舒最初提出来

的，但事实上，董仲舒的理论并不如韩愈的性三品说彻底。尽管董

仲舒提出了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的观念，但他的性仅指

潜在性，而非直接的道德性。虽然他根据天人感应观而主张“天两

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但他特别强调“：性者，天资之朴

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

能善。” 春秋繁露 实性 而韩愈则明确提出性三品说。他认为

人先天所具有的道德善性（即所谓“五性 所赋得之偏全不同，从

而有圣、凡、愚之别“：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

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

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

韩昌黎集 原性》）显然，韩愈的性论与董仲舒明显有别，是真正

的性三品说。

关于性二元论与性情二元论。扬雄提出性善恶混的二元论，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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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性视为先天之道德性。李翱提出性善而情有善恶论，因情之善恶定

人之品位。同样主张先天道德性。而理学家（除王夫之外）大多主张

性善情恶论。张载把人性分为两种：一为“天地之性”，一为“气质之

性”。天地之性是至善的，人皆得于天而同有；但一般常人因“气质之

性”所蔽而出现了与圣人不同的后天状态。二程说“：性即是理。理，

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

河南程氏遗浊者为愚。” 书》卷一八）

以上各种主张，不管是否强调先天的道德性，都提倡人性与道德

价值目标的内在联结。性善论者强调求放心（实现先天道德性）是人

之为人的标准，也是人的最终价值所在；性恶论者强调去除人的自然

属性才能使人不相争斗而保证社会之秩序。性无善恶说同样也强调

人性实现过程中道德价值的根本性和终极性。

二、人性实现与德育

据上所论，人性实现的目标在于通过服从和内化伦理规定而获

得道德的实现。道德价值既然是人性的终极目的，那么，很显然，德育

就是人性实现的根本手段，这也是传统学者以教化活动作为政治生

活核心观念的依据。正如董仲舒所说：“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

也。 《春秋繁露 深察名号》）

既然道德价值的实现才是人性的价值所在，而人的自然本性则

因其趋于享受物欲而往往成为道德实现的障碍，那么，人的自然本性

即是低等价值或者是负面价值。因此，人性中的自然属性，即权力欲

望、物质满足欲望、享乐欲望等等，是不值得追求，甚至是恶的；人性

实现的过程、途径，即是克服作为后天道德实现之障碍的自然欲望，

或者消灭后天的自然情感欲望而恢复先天的善的道德性。由此形成

义利观中普遍的贬利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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